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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用加帝國商業銀行 

之保險箱

此爲最安全之收藏貴重物品之保 
險箱，每日收費約两仙，此少量費用 
使你心中感覺安全，請到本銀行之分 
行辦理開用保險箱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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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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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上
車
娯
樂
8
確9
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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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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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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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値
得
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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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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挣
房
平
屋
式
住
宅
，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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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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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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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星
，
一 伙
三
睡
房
，
一 
伙
兩
睡
房
，
各
自
門 

浦
731 

戶
出
入 
開
價M

萬
九
千E
百
，
」
伙
自
住
一
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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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
或
全
部m
租
均
爲
相
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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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型
什
貨
笛
連
實
業
中
讓
，在
蘭
拿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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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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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十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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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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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生
意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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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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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部
設
備
現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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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致
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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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會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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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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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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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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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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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磨
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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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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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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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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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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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銀
大
屋
一
間
，
街
管
施
位
，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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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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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廳
三
房
另
自
入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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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•
開
價
叁
鱼
九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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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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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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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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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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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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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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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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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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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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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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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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掃
設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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岐
置
，雄
麗 
有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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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生
意
一
萬1
千
多
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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絵
斷
階
胃
並
耳
鑑
靠
兀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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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租
二
百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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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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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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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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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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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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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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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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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萬
rL，
或
以
屋
模
柏
文•
四
路11

直
達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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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厠
，
內
部
翻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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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足
相
义
地
丿
收
租
，
白
， 

取
僧
七
萬
力
千
五
百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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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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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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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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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*
近
乃
宙•
上
卜
二 
層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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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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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卜
人
，
近
巴
十
學
校
，
用
耳
仙
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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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十
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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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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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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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睡
房 
交
通
方
便
，
地
方
闊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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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年
济
，
八
紐
亞
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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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
實
區
，
令
部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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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毎
年
牧
租
大
約
一
圏
三
千
五
元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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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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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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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
有
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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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庄
本 
七
元 
陳
存
仁
著

喜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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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東
壹 

一五0
號

書

局

雲
咼
華 
華

華
婦
被
控
瞞
稅 

法
官
將
案
撤
消 

(
三
藩
市
訊
〕
華
婦
陳
哉(
士
譯
音) 

昨
被
聯
邦
檢
察
控
於
邦
第
六
法
延
，
控
罪 

爲
陳
女
士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至
匕
。
年
，
在
準 

璋
積
在
街
某
號
需
睹
，
所
有
盈
利
，
未
向.聯 

邦
模
局
報
税
，
案
由
卜
克
法
官
主
審 
惟
法 

官
以
控
与
起
訴
，
有
違
反
被
告
人
之
憲
法
的 

權
利
、
當
庭
將
案
撤
消
，
被
告
無
罪
省
釋
。 

控
方
指
出
陳
女t
在
理
埠
開
賭
多
年 

且
向
華
埠
物
業
經
、紀
某
公
司
租
有

8?

宇
，
專 

替k
業
、
年
來
所
獲
為
豐
，
但
從
未
向
聯 

邦
安
局
繳
報
入
息
税 
聯
邦
内
俛
咼
於
是
派 

員
調
査
該
陳
女
士
各
銀
行
戶 
.
來
往
之
存
款 

，
但a

調
査
過
程
中
，
未
向
被
告
人
明
其 

在
憲
法
上
之
權
利
，
更
未
向
被
告
人
告"
可 

延
聘
律
師
代
表
手
續
，
IfD貿
然
由
后
舉
團
起 

訴
，
依
據
「
馬
蓮
打
」前
案 6
例
，
雖
控
方 

19 
據
確
鑿
，
仍
不
能
人
罪
被
告
，
遂
判
案
如 

毆
人
案
陳
勝
利
將
重
審 

(
三
藩
市
訊)
華
埠
新
聲
敬
院
的
毆
人 

案
，
被
告
人
凌
遮
利
，
凌
約
翰
及
陳
鬱
利
三 

人
，
經
十
二
日
之
審
訊
，
第
一
第
二
被
告
凌 

氏
兄
弟
，
卒
由
陪
審
員
卜
二
人
一
致
投
票
判 

爲
有
罪
，
於
是
主
審
的
法
官
。
路
雲
據
刑
事 

第
二
四
力
項
條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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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告
以
致
命
傷
人
之

達
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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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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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liiiiî
 

洪
州
體
育
曾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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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演
粤
劇
籌
經
費

■
(
雲
訊 
雲
埠
洪
門
韓
育
會
一爲
響
應

匐
/
蝴
蝶
、劍
三
册
三
元
五
古
龍
著 

鹿
中
俠
全
五
册
六
元
匕
曹
若
冰
著

早
安
芝
芝
元
三
凱
塩
向
可
夫
人
一5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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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男
三
女
全
二
一
冊
四
元
二
毛
五
韋
韋 

毛 

淡
愁
元
三 
大
情
人
元
三 
嚴
沁
価 

白
狐
二
元
三
毛
五 
水

靈

元

八

：
 

壹
夜
之
間
二
元
七
毛 
張
赣
萍
著 

一
兀 

最
新
原
味
粤
菜
譜 
三
元
八
毛 
±L 

南
北
名
菜
烹
製
法 

一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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滬
江
著 

家
庭
日
常
菜51

二
兀
一
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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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著
史
 

星
座
推
命
學 

一
元 
毛
黃
一
娥
著

正
干
十
二
時
至F
午
伝
時#
就
映 
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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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日(
星
期
六) 

D

玉
女
懐
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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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)

冉
也
姬
値
鄭
碧
彭
 

八
月
廿
大
日(
星
期
日) 

6

董
水
遇
仙 %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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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十
二
神
龍
十
一
釵
三
册
三
元
諸
葛
青
雲 

琼
瑤
二
毛
金
猱
神
劍
全
一
册
三
元
五 
曹
迷
跳
 

明
鸵
俠
影
：

册
六
元
五 

司
用
紫
通 

天
魁
星 

三
册
五
元
貳
毛
五
挪
殘
陽 

六
一
兀
大
漠
狐
蛇
无
三 

鏢
客
行
元
六
蕭
逸
禱 

一、
殘
梅
俠
影 
全
三
册
二
一
元
七
毛
九
高
皐 

一,

霖
旗
至
五
册
六
元
七
毛
五 
臥
龍
生
著 

玉
夂
天
魔
至
五
册
七
元
九
毛
五 
古
謨 

已
隱
騎
伞
廿
六
册
十
元
四
毛 
柳
魇
陽
蓍 

謀
十
三
太
保
元
貳 
夜
遁
一
兀
六 
泥
匡
著 

畫
無
毒
丈
夫
貳
册
貳
元
五
毛
五
孫
干
叁
著 

戰
十
三
號
殺
手
元
六
索
命
金
速
产
 

抗
黑
*
之
歌
七
毛 
紅
粉
煞
星
七
毛
朱
湧 

曲
怎
樣
飼
養
金
魚
六
毛
五 
張
瑞
淸
著(
 

醒
財
木
制
魂
全
二
册
貳
元
七
周
天
帳
 

中

不

凋
的
玫
瑰
冬
三
册
貳
元
七
孟
濯
 

腸
断
花
貳
兀
七 
死
亡
線
貳
1T四
凌
人

公 元 丸 七・ 甲

加
國
推
行
多
元
文
化
運
動
，
特
-
第
b
卜
五 

一週
年
紀
念
慶
典 
聘
請
紀
伶
上
個
粤
劇
，以

當
代
風
雲
人
物 

一
元
四
毛
fi 

花
花
公
子
一
至
九
集 
每
集
九
毛
夏
一 

拉
丁
風
情
八
毛 
愛
的
軌
跡
八
毛
夏
一

陳
錦
棠 

鄧
碧
雲 

本
院
却
租
處
； 

黄
缈
俠
公
證
人
事
務
Sr 

專
售
各
種
合
時 

整
鮮
花
，
精
心
設 

■
 
計
結
婚
花
球
‘
 

-
各
式
花
藍
，
操 

、
花
。
慣
錢
最
平 

，
手
工
頂
好
。 

遗 
適
合
大
小
宴
會 

英

，
供
禮
紀
念
。 

配 
電
話
詢
購
或
送 

一
伍
貨
，
僑
胞
惠
顧 

一
無
任
歡
迎
。

㊁
張
玉
喬 

券
買 
1
一兀

露
募
經
費 
擴
展
文
娛
，
充
實
設
備
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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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胞
服
務
，己
商
得
振
華
聲
劇/
義
務
協
同
領

試
帽
俱
樂
部
九
毛 

新
潮
著 

G

 

藍
晨
二
元
一 

彩
神
二
元
三 
依
達
著
次
 

樹F
的
人
元
八
舞
衣
一*
元一.
一
依
達
著
一
一 

珊
瑚
戀
元
三 
戲
劇
人
生
元
五
嚴
沁kA

 

半
打
父
親
九
毛
，
十
年
之 ®
九
毛
何
行
第 

變
蛛$1

九
毛 
得
意
忘
形
九
毛 
何
行
吊
 

失
去
的
愛
情 

一
元
三
毛
五 
凌
詩
著
” 

費
人
、
朋
友
，情
敵
九
毛
五 

方
琪
著
世

劃
.
聘
定
梨
園
新
秀
區
家
聲 
读
少
心
，
區

at
大
鵬
，
英
麗
明 
黄
金
龍
，
周
少
平
等
六
大 

一
台
柱
來
雲
上
演
，
定
1
月
二
n
起
一
連
兩*
 

，
在
女
貝
小
敗
院
，
選
演
名
劇
一 
旗
開
得
勝 

一
制
旋
還
」
及 
萬
惡
在
爲
首
」
。C
二
日) 

之
門
票
已
開
始
定
售
、
分
四
元♦
五
元
，
六 

一
元
三
種
，
个
三
日
之
各
譽
券
，
乃
招 
fxf捐
助 

一
經
費N

慈
善
友
IH者
，
震
價
足
由
卜.
兀
起
， 

已
分
別
在
片
打
東
街
八t
八
號
振
華
聲
劇
社 

(
電
話
六
八
四:
九
六
八
一"
開
始
定
售 

裾
愛
好
粤
鄴
知
音
，
僑
團
友
好
，
本
過
去
愛 

一
證
熱
誠 
踴
躍
輸
將
定
座•
以
免
向
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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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
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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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力

ra

各

類

冰

霜

海

產
 

皖
魚
，
盆
魚
，   

»
魚
，
生
魚
， 

角
魚
，
帶
子
，
塘
虱
，
紅
診
魚 

竹
簽
魚
，
置
花
魚
，
獅
子
魚
。 

急
凍.

，
去
頭
霜
蝦
。

並
有
各
欵
中
西
餐
具 

『級
瓷
蟹 
日
用
瓷
器 
餐
館
瓷
器 

, 

大
量
零
活
批
發

歓
迎
各
界
採
購

黃
崇
勁
騎
子
毅
兩
君 

駕
臨
文
彊
學
校
參
觀 

(
續
)
尤
以
對
該
校
近
年
來
試
驗
之
新
教
方 

法
及
新
編
教
 «
新
設
施
，
具
有
高
度
之
學 

習
效
能
，
飲
種B
教
育
而
教
育
之
精̂

，
法

t

武
器
打
人
，
罪
名
成
立
，
並
定
於
本
用
二
卜 

一
仃 

日
再
判
刑■
已
誌
前
報•C

人
名
譯
昔)
-

彳
 

第
三
被
告
陳
勝
利
，
因
陪
審
員
以
中
一

▲
顱
或

欖
部 

息
務 

『
服 

半
裝 

寸出
華

入

漫

 

剧
 

骨

中

辦

人

金

銀
- 

'
.
分

票
對
一
票 
形
成
僵
局
，
於
足
罪
名
不
能
成 

立
，
記
者
咋
特
走
訪
主
控
梅
察
官
拜
拉
tu.律

爲
讚
許
，
其
新
教
學
法
要
旨
爲T

一)
實
施

口
環
境
教
育
 
懸
掛
各
極
圖
表
，
及
目
行
編
製 

,

- 
大
小
字
唁
，
字
咕
裏
面
有
註
明
讀
音
，
中
英 

■ 

文 *
義 
寫
字
e
 
順
，
生 
字
組
詞 
示
範
表 

限

(
二
)
視
磷
教
育
輔
導
，
自
行
編
印
適
合
僑 

事

、
生
閱
讀
教
材*
錄
音
播
放
，
其
目
的
使
學
生 

0
一"
得
有
劃
一
語
言
之
發
音
，
及
增
加
覆
習
之
機 

工
會
經
數
年
之
試
辦
，
曾
收
效
果
云
。

設

師
。
據
謂
依
照
程
序
，
法
稚
已
定
於
九
月
廿 

四
日
再
將
陳
勝
利
重
審
，
靠
.膚

康

管
•
通
 

h
動
誤
罪 
惟
視
凌
氏
兄
弟
之
科
刑
如
何
而 

、4
 

定
。

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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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民
治
黨
支
部
通
吿 

爲
通
告
事
：
茲
照
得
夏
曆
吉
月
廿
五
日(
即 

陽
曆
八
月
廿
三H
)
乃
我
洪
門
先
烈
五
祖 

當
年
在 m
虎
山
升
旗
起
義
，
rn倡
反
淸
復
漢 

民
族
吊
命
之
紀
念
日
。
本
支
部
遵
章
於
注
日 

懸
旅
慶
祝
，
並
在
禮
堂
召
開
紀
念
會
，
請
我 

全
體
男
女
昌
黨•
依
時
項
躍
參
加
，
以
錯
豐 

功
，而
重K
典
爲
荷
，
此
死
。

雲
埠
洪
門
民
治
黨
专
部
主
委
而
建
平

秘
書
呂
定
國 

公
元 
一 
九
吉
叁
年
八
月3
日

代

港9
處 

香|
清

彳
設 

算
附

交

w
e**w

***w
w
*w
*M
.I*sw

#ŵ

-
-

香
港
旅
遊
業
先
進
主
辦
代
客
編
排
世
界 

地
旅
遊
免
費
代
辦
護
照
及
簽
証
等 

暑
期
來
回
香
港 
特
價

197 
2 ug.

   
-

A
 

忠
厚
，
近
年
來S
休
居
住5
埠
，
不
落
與
世 

y
- 
長
辭 
聞
者
惋
惜
，
，
積
閏
享
壽
八
上
书
三 

愈
，
於
昨
九
日
一
卜
午
壹
時
，但
座
暗
市
煮
殯 

Mu 

舘
舉
fl喪
禮
Hi聽
歸
土'
禮
堂
肅
穆
悲
壯
。 

C
 

首
由
西
夂
唱
哀
曲 
牧
師
伍
明
榮
讀
經
祈B
 

EVU
 

C
 

N
 

AV
 
- 

8, 
E

T1 
E
 
S
 
E
 

N
EC一

，
捐
助
馬
氏
公
所
經
費
十
fi
元
，
幷
在
陶
陶 

仍
家•
設
培
爆
备
爲
总

- 
馬
裕
遠
翁
喪
禮
榮
一
口

(
雲
訊
)
本
埠
老
僑
馬
徳
遠
翁
仙
逝
， 

誌
報
，馬
翁
來
加
數
十
年•
向
在
温
地 

辟
用
經
營
农
舘
生
理
，
爲 
和
藹
u1 親
慈
祥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龍 

駐
加
總
支
心
通
吿 

爲
通
告
事
：
茲
照
得
夏
歷
吉
月
廿
五
日

二
白
七
十
九
元
 

二
百
六
十
二
元
 

二
百
五
十
二
元

倫
敦
(
特
價
包
機) 

夏
威
夷

墨
西
哥

及
各
種 ®
票
可
分
朗
付
款 

星
期
一
至
五 
上
午
九
時
至
大
時

，
即
公
歷
八.
冃
廿
三
日
， 6
我
洪
門
五
祖
實 

誕
，
當
年
耳
祖
在
龍
虎
山
升
旗
舉
義
，
提
倡 

反
侵
畧
，
反
験
迫•
反
封
建
之
民
族
革
命
， 

鬥
爭
二
百
餘
年
，
卒
至
成
功
，還
我
河
山
， 

該
日
爲
我
洪
門
公
議
紀
念
日
之
一
，爲
位
特 

通
告
全
加
洪
門K

it機
構
•
統
於
該
日
懸
旗 

及
開
會
紀
念
，
「
彰
功
德
，
而
崇
重
典
是
荷

右
通
告

金■
洪
門
黨
部
暨
達
權
總
支
计
各
機
膚 
體 

知
照

，
國
洪F

民
治
黨
駐
加
端
支
部
主
委
鄭
今
後 

秘
書
李
军
英 

公
元 
一 九
吉
二
一
年
八
月
六
日

星
期
六 

上
午
十
資
時
至
三
時 

安
達
旅
運
有
限
公
司

，
繼
而
祭
禮
開
始 
司
儀
國
動
，
主
祭
覲
俊 

禮
生
世*

，
昌
烈 
首
先
生
體
戚
友
肅
Vr 

向
馬
翁
遣
容
行 
一 鞠
躬
禮 
献
花
者
有
馬
氏 

公
代
表
覲
俊
，
親
屬
代
表
松
安 
光
普•
立 

進
，
瑞
能
，隨
由
國 »
講   

^
馬
翁
生
前
行
状 

，
及
代
表
孝
眷
答
謝
，牧
師
而
福
，
各
執
締 

者
依
次
上
印
行
辭ai

禮
畢
，
由
才
佑
，
士
穩 

，
守S

英
浄
華
業
一李
顯
梨 
扶
柩
上 

車
•
送
至
伙
市
蘭
墓
園
，
如
儀
安
葬
，
計
冇 

花
圈
數
卜
座 
素
車+
餘
輛
随
送
，
備
極
榮 

哀
分
發
利
是
漢
遠 
其
孝
嘗
承
馬
翁
遺
志

兼
 

參

營

國

貨藥
 

零

茸
 

畫

瓷
 口 d

工 
藝

今

圖

書

發

唱

片

唱

帶
 

户
玩
宫
燈
 
文
日

宜
僱
炒
鈍
壹
名 

必
要
有
經
驗
炒
鏤
一
名
，
有
总
者
請
每
日
下 

午
貳
時
半
電
話
五
八
一 

八
彩
壹
音
接
洽
一 

*•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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